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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355)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六 月 十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之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Centu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所有普

通決議案（「決議案」）已獲本公司之股東以按股數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有關決議案

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 通 決 議 案 

票 數 

(%) 

贊 成 反 對 

一、 採納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董事會與核數師報告書。 

2,094,401,806 

(99.99%) 

2 

(0.01%) 

二、 (A) 重選羅旭瑞先生為董事。 
2,089,818,154 

(99.99%) 

2 

(0.01%) 

 (B) 重選吳季楷先生為董事。 
2,094,401,806 

(99.99%) 

2 

(0.01%) 

 (C) 重選黃之強先生為董事。 
2,094,401,806 

(99.99%) 

2 

(0.01%) 

三、 復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 

釐定其酬金。 

2,094,401,806 

(99.99%) 

2 

(0.01%) 

四、 (A) 授權董事購回本公司普通股。 
2,094,401,805 

(99.99%) 

3 

(0.01%) 

 (B) 授權董事發行及處置本公司之新普通股。 
2,094,215,240 

(99.99%) 

186,568 

(0.01%) 

 (C) 擴大有關發行本公司新普通股之一般性授權。 
2,094,215,238 

(99.99%) 

186,570 

(0.01%) 

由於上述每項決議案均有超過5 0 %票數表決贊成，故全部決議案獲通過為本公司之 

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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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所有

決議案之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3,092,569,188股。並無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可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須於會上放棄表決贊成任何決議案。概無任何人士須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就提呈之任何決議案放棄表決權。 

 

本公司之所有董事均親身出席或透過電子方式參與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登記過戶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在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按

股數投票方式表決議案之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Centu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林秀芬 

 秘書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旭瑞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莊澤德先生 

羅俊圖先生（副主席）  伍頴梅女士，JP 

羅寶文女士（副主席）  黃之強先生 

吳季楷先生（首席營運官）   

梁蘇寶先生   

 

 


